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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各单位： 

2020 年，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，也是全面建成小康

社会的目标实现之年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全

力做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，任务艰巨，责任重大。为进一步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

话精神和全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如期实现全

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，补齐全面小康“三农”领域突出短

板，扎实完成我校 2020年度“双帮”工作，现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结合学校实际，认真落实各级党组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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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双帮”结对帮扶责任，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，积极引导脱贫

群众激发内生动力，摒弃“等靠要”思想观念，坚持脱贫不脱帮

扶，脱贫不脱责任，巩固扶贫成果，防止出现“返贫现象”，促

进脱贫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，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，确

保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1.落实好帮扶单位党委主体责任。党委履行主体责任，党委

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，党委班子成员履行“一岗双责”责任。

各帮扶单位党委（党总支、党支部）要把扶贫工作列入议事日程，

党组织书记要亲自挂帅、靠前指挥，明确责任，细化分工，落实

“双帮”工作任务。第一书记派出单位负责组织召开帮扶单位联

席会议，指导定点帮扶贫困村及驻村扶贫工作队做好脱贫攻坚政

策和业务宣传工作，为贫困村长期稳定脱贫发展建言献策，开展

科技扶贫、教育扶贫等形式多样、内容实在的扶贫工作，切实增

强贫困群众幸福感、获得感，并持续关怀激励驻村扶贫工作队干

部，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，提高工作荣誉感、事业感和成就感。 

2.切实落实好协调管理责任。组织人事部要积极与上级部门

对接，做好驻村扶贫干部的管理工作，落实各项关怀和激励政策。

各单位要与驻村扶贫工作队积极对接，更新“双帮”工作台账，

做好帮扶干部基础台账，确保各项信息准确无误。财务部门认真

落实校党委第 63次常委会会议纪要关于《进一步加强第一书记

和驻村工作队帮扶力量的十项措施》要求,全力做好驻村扶贫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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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队的相关工作。 

3.落实好结对帮扶责任人责任。各单位帮扶责任人要实地走

访联点贫困户，每年不少于 4次。要了解掌握联点帮扶贫困户家

庭现状及致贫原因，对贫困户存在的困难要及时给予解决。要在

驻村扶贫工作的指导下，掌握脱贫攻坚各项政策知识和相关业务

程序，同时要入户了解掌握退出村、脱贫户、贫困户还存在的困

难和问题，及时向本单位党委反映情况，协调帮助解决，扎实开

展结对认亲工作。 

三、工作措施 

1.深入开展宣讲政策，提升发展内生动力。结对帮扶干部入

户宣讲中央和省委 1 号文件、各项扶贫政策，针对脱贫户答疑解

惑、消除疑虑，提升脱贫户脱贫信心。采取“请进来+走出去”

有效方式，开展“以身边的典型感化身边的人”等系列活动，用

脱贫典型事迹宣讲激发脱贫户内生动力，消除“等靠要”思想，

让脱贫户有动起来、干起来的念头。利用微信、QQ 等信息媒体

加强对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，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扶贫、惠农政策

的认识理解，提升对扶贫工作的支持度、满意度。 

2.加强扶智扶志力度，做好科技扶贫工作。转变简单送钱送

物的帮扶形式，加大以工代赈、“授之以渔”的帮扶力度，动员

更多贫困群众投工投劳。按照“因户施策、因人定岗，因人培训”

的原则，遵照“培训一人、就业一人、脱贫一家”的扶贫工作思

路,依托学校农、牧、医等学科资源优势加大对贫困户温棚种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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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培训、养殖业技术培训、开展健康教育、心理咨询等活动，

定期委派专家到扶贫村开展产业发展指导工作。 

3.发挥资源优势，做好教育扶贫工作。利用学校教育资源优

势，继续开展优秀大学生志愿者支教和课业辅导等活动，扩大大

学生志愿服务范围。学生工作处要做好在校“三区三州”建档立

卡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工作，把各项教育扶贫政策落到实处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帮扶单位党委、帮扶责任人要深刻认识

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，强化思想认识，主动担当作为，勇担使命，

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。 

2.明确工作任务。各帮扶单位党委要明确 2020 年脱贫攻坚

目标任务，进一步梳理细化脱贫攻坚工作任务，统筹本单位各种

资源、协调校内相关资源，形成 2020 年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升

责任清单，责任到人，措施具体，强力推进。 

3.加强监督检查。将脱贫攻坚工作纳入到单位及党政主要负

责人年度考核工作。学校成立专项工作督查组，对 2020 年脱贫

攻坚工作任务开展督查，对精准扶贫工作重视不够、推进不力的

单位和干部要严肃问责。 

 
 

2020 年 3月 27日 
 
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
